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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药科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

第一条 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（以下简称“教学评价”）是学

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。为使我校教学评价工作更

加科学规范，引导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水

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教学评价的对象为学校全体任课教师。 

第三条  教学评价在每学期第六周到第十八周之间进行。 

第四条  教务处统筹全校教学评价工作，由教学质量监控科

负责实施。各学院（部）负责本单位的教学评价，做好教学评价

的宣传，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教学评价，保证教学评价工作顺利进

行。 

第五条  每位教师的教学评价成绩由学生评价成绩（占百分

之七十）和本单位教学督导评价成绩（占百分之三十）两部分组

成。每个自然班参与教学评价的学生超过 90%，评价结果方为有

效；教学督导必须在听课以后才能对该教师进行评价。  

第六条  教务处负责对每位被评教师的成绩进行统计处理，

得出总分。教学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：优秀≥85；75≤良好<85；

65≤中等<75；60≤合格<65；不合格<60。 

第七条  教学评价结果将作为教师职称晋升、聘任及各项评

优、评奖等的重要依据。各学院（部）对评价结果为中等和合格



的教师应采取传、帮、带措施，帮助其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不断

提高教学水平。教学评价结果不合格者,当年年度考核不合格；

自评价结果公布之日起，一年内不能申报晋升职称，两年内不得

参与各项评奖评优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《广东药学院教学质量

评价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同时废止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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